
山东理工大学 

关于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工作的暂行规定 

研究生函【2017】29号 

为做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提高研究生招生考试命

题的质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就我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命

题工作做如下规定： 

一、命题科目 

根据教育部规定，除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政治理论、

外国语及相关学科的数学试题等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命题外，其它

业务课考试科目（含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均由我校自己组

织命题（以下简称自命题）。 

二、命题原则 

（一）命题范围应符合教育部有关部门组织制订或我校制订

的该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二）命题内容应结合研究生入学基本要求和研究生培养目

标确定，难易程度要适当，有一定的区分度。 

（三）命题不得有政治性的错误，并应避免出现学术界尚有

争议的问题。 

三、命题要求 



（一）试题应能初步测试出考生是否具备研究生入学的基本

条件，并从中选拔出优秀考生。一般应使本学科的优秀应届本科、

硕士毕业生能取得及格或及格以上成绩。 

试题中应有课程基本知识内容，主要测验考生对本学科的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所占分值不低于 60%。

试题中还应有测验考生掌握课程深度和广度的内容，重点考查考

生融会贯通、独立思考以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所占分值不超过 20%。 

（二）试题类型应避免单一化，题型可包括判断题、选择题、

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计算题或证明题等。根据课程的实际

情况，试题可以有选做题，一般不超过总分值的 20%，选做题之间

的难易程度应大体相同。 

（三）试题均采用笔试形式。硕士研究生试题每科以 150 分

为满分，博士研究生每科试题以 100 分为满分，考试时间均为 3

小时。试题题量以能够使优秀考生全部答完并有一定的检查时间

为宜。 

（四）试题的科目名称要与招生专业目录内所列名称一致，

不准更改或采用简称。题意要清晰明确，措辞要确切，避免引起

考生误解。 

（五）命题应注意考务规则中的有关规定，不允许考生携带

参考书及各种手册和图册，答题时需要的原始数据和资料应当在



试题中提供，对考生答卷如有特殊要求（如须用绘图工具、计算

器等），须在试题上注明，并在送交试卷时说明。 

（六）命题时应同时确定试题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在制订

评分标准时，应根据试题的题量和难易程度，具体规定每一道题

的分数，并在试卷上注明。 

（七）所有科目的命题应保持题型等方面的相对稳定，并及

时更新命题内容。 

（八）命题须提供 A、B两份试题，均须附带评分标准和参考

答案。如本校命题人员安排确有困难，可以聘请外校专家、学者

命题。试题一律打印在 A4纸上，不准留答题空格，图表、公式等

书写要规范工整、清楚紧凑。 

（九）命题人员要认真校对试题，避免差错。审定无误后，

由命题人员密封签名。试题、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由命题人员分

别封装后于规定时间送交研究生院试题专管人员，按机要文件妥

善保管。 

（十）命题人员不得保留试题副本，命题结束后须立即销毁

与试题有关的草稿纸（含电子文本）等材料，防止泄露试题。 

四、保密和纪律 

根据教育部规定，自命题试卷、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在启封

前和使用过程中属国家机密级材料。各有关人员应加强命题的保

密工作，以保证试题的绝对安全。 



（一）命题人员的姓名对外保密，任何人（包括命题教师本

人）不准向外泄漏或向考生暗示命题人员姓名。如有必要，可采

取集中封闭命题的方式，确保试题内容的绝对安全。 

（二）命题人员均须签署《保密协议书》，不得向任何人泄

露试题的内容，也不得探听与自己无关的试题内容。 

（三）试题的移交、收发、保管等各个环节手续要严密、清

楚、无误。凡参加试题印刷、封装、邮寄的人员，均须签署《保

密协议书》，不得向外泄露试题内容。 

（四）凡有直系亲属报考我校研究生的教师，均不得参加考

试科目的命题、评卷和录取等工作。如发现有泄密情况，必须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补救。 

（五）如有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追究当事者责任，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五、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六、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山东理工大学关于研究

生招生考试命题工作的暂行规定》（研究生处函〔2008〕18号）

同时废止。 


